温州市魏樟庆工作室活动纪要（2015-6）
本工作室于2015年10月22日在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举行了第十二次集中活动，时间一天，参加的人员有：卓高峰、黄笑虹、叶夏、薛丽丹、曾珍、朱志法、彭小平、陈晔、赵旭初老师，刘文君老师请假。
一、活动内容
1.本工作室成员温州51中学彭小平老师、温州八中陈晔老师展示了《醇性质和应用》、《酚的性质和应用》的研究课（2节）；
2.工作室成员评课；

3.工作室主持人魏樟庆老师做了“有机物教学问题探讨”的主题评课；

二、主要共识

   （一）必修与选修中有机化学认识功能不同

    《有机化学基础》与《化学2》“有机化合物的获得与应用”不同，也就是有机化学内容在必修和选修是不同的，必修重点是有机物中典型代表物的典型反应，而选修则强调有机物的类别，在有机物类别的基础上，认识有机物的结构、性质、反应类型、转化及应用。

要求从类上认识有机物，不能停留在对代表物的全面认识。

改变教学逻辑线索。变“有机物性质探究→有机反应类型→结构解释断键位置”为“有机物结构分析→预测反应类型→实验验证”。

认识有机物的基本思路：分析有机物的结构（官能团化学键的极性和饱和性）→预测反应类型→实验验证。

（二）“醇的性质与应用”教学定位

1.从代表物到类别

从乙醇到醇类，一开始就定位在醇类上，而非重复乙醇的知识，促使学生不能用简单代表物，简单类比思想来学习醇类，而是构筑醇类的结构、官能团特点。 

2.教学功能与价值

结构、官能团、键的极性等内容是用于预测反应，由醇的结构式，分析可能发生断键的位置，进而预测可能发生的反应类型，确定反应所用的试剂、反应条件、生成物。

3.依据断键部位对醇的反应进行分类

必修阶段是按照乙醇与某种具体物质反应进行分类；选修是按照醇类发生的反应类型对反应进行分类，即取代、消去、氧化反应等。最高水平是按照断键部位对醇的反应进行分类。

（三）“酚的性质与应用”教学定位

1.分析结构

苯酚分子中的羟基和苯环直接相连，具有羟基和苯环的性质；基团之间相互影响，使得苯酚的化学性质不再是醇和苯的简单加和。

2.苯环对羟基的影响，使羟基上的氢原子活泼

苯酚的弱酸性（-OH上的H—O键容易断裂）；苯酚分子的碳氧键受苯环影响，不易断裂，苯酚上的羟基不能被取代。

3.羟基对苯环的影响，使苯环上的邻对位氢原子活泼

与浓溴水发生取代反应（邻对位氢原子被取代）；与甲醛发生缩聚反应（“一连串”的取代反应）

以苯酚为例。

主题评课

1.有机物的认识维度。（1）有机物结构的认识；（2）有机反应类型的认识；（3）有机物性质的认识；（4）有机物之间转化关系的认识。

2.有机化学必修和选修的关系。

（1）物质。必修仅限于几种简单的代表物，如乙醇；选修要丰富代表物的类别，如醇类。

（2）反应。必修中的有机反应是基于代表物的典型性质、典型反应。既不是通式的水平，也不是官能团的水平；认识的性质不完全、反应也不完全。从必修到选修，对有机物化学性质的认识应上升到用官能团的结构及化学键变化来解释、预测反应水平。

（3）合成。选修阶段要从碳骨架上官能团的转化来认识化学反应，这也就是从转化与合成角度认识反应。 

3.“有机物结构”的认识角度与思路。从键的极性、碳原子的饱和程度来分析官能团的特点；官能团与分子中某些相邻基团间的相互影响。

4.“有机反应类型”的认识角度与思路。从有机物结构出发，若有机物分子中有极性单键，可能发生取代反应；若有机物分子中有双键、叁键等不饱和键，可能发生加成反应。卤代烷（-X）和醇（-OH），既可以发生取代反应，又可以发生消去反应。还可以根据碳元素的氧化数来确定该有机物能否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5.“有机物结构与性质”的认识角度与思路。分析有机物结构→预测反应类型→选择试剂、条件→实验验证。

6.“有机物转化”的认识角度与思路。（1）从反应条件、试剂的角度认识转化关系；（2）从反应类型的角度认识转化关系；（3）从碳链骨架改变、官能团变换的角度认识转化关系；（4）从性质和合成的角度认识转化关系；（5）从抓核心物质的角度认识转化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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